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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250）

2026年4月發電量之概要

山高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為了讓本公司
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了解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而刊發本自願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根據本公司現有的初步統計，2026年4月本
集團、其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所持有及╱或管理的項目之營運發電量約577,817兆瓦
時（「兆瓦時」）。截至2026年4月30日止4個月（「本期間」），本集團、其聯營公司及合營
企業所持有及╱或管理的項目之累計總發電量約2,071,021兆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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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集團中國內地的集中式光伏發電站及風力發電站之發電量詳情如下：

位置

2026年
4月概約
發電量

2025年
4月概約
發電量

同比
變化率

本期間
累計概約
總發電量

2025年
同期累計概約

總發電量
同比

變化率
（兆瓦時） （兆瓦時） (%) （兆瓦時） （兆瓦時） (%)

集中式光伏發電站
附屬公司：
河北省 72,776 75,624 (3.8) 237,482 261,547 (9.2)
河南省 22,051 26,985 (18.3) 73,278 97,118 (24.5)
山東省 24,458 24,373 0.3 77,655 83,724 (7.2)
貴州省 12,713 15,961 (20.3) 41,904 43,733 (4.2)
安徽省 11,526 22,468 (48.7) 47,319 72,853 (35.0)
陝西省 16,585 14,442 14.8 59,247 63,149 (6.2)
江西省 7,370 11,091 (33.5) 27,138 37,240 (27.1)
江蘇省 13,514 22,420 (39.7) 50,962 70,984 (28.2)
寧夏回族自治區 7,405 10,577 (30.0) 33,457 32,875 1.8
湖北省 4,689 6,547 (28.4) 16,993 22,227 (23.5)
廣東省 5,720 12,512 (54.3) 30,192 47,216 (36.1)
吉林省 3,249 2,765 17.5 13,968 12,612 10.8
西藏自治區 1,307 1,276 2.4 3,995 4,800 (16.8)
天津市 3,987 3,348 19.1 12,999 12,483 4.1
雲南省 1,855 2,252 (17.6) 8,745 8,927 (2.0)
山西省 15,198 8,262 84.0 50,381 29,751 69.3

小計 224,403 260,903 (14.0) 785,715 901,239 (12.8)

風力發電站
附屬公司：
河南省 68,454 111,252 (38.5) 298,060 376,848 (20.9)
山東省 37,167 66,036 (43.7) 198,528 235,412 (15.7)
內蒙古自治區 37,465 44,815 (16.4) 136,906 155,938 (12.2)
河北省 80,828 102,128 (20.9) 271,726 339,684 (20.0)
山西省 10,108 12,913 (21.7) 36,120 53,937 (33.0)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12,257 10,119 21.1 42,275 41,400 2.1

小計 246,279 347,263 (29.1) 983,615 1,203,219 (18.3)

總計 470,682 608,166 (22.6) 1,769,330 2,104,458 (15.9)

附註： 本公告中提供的數字經過整數調整，並將受限於因會計程序而可能產生的其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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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或潛在投資者應注意，上文的資料依據內部管理資料之初步評估後
提供，且該等資料僅供投資者參考。而並非本集團於本期間或2026年12月31日止全
年度所產生或衍生的收入或溢利或本集團任何財務表現的陳述、參考或計算基礎。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山高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張展華

香港，二零二六年六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天章先生、朱劍彪先生、王文波先生、劉志杰
先生、廖劍蓉女士、李力先生及王萌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秦泗釗教授、黃偉德先
生、楊祥良先生及趙公直先生。


